
省县之间建立地 (市 ) 级政权的主要根据

吴 越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

我国地方政权体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
。

本文试从

促进这一变革和加强政权建设出发
,

建议改革现行的省—
县

—
乡三级和地区派出机构的

“ 三实一虚
”
体制

,

在省县之间建立一级地 (市 ) 政权组织
,

使地方政权体系构成省 (市 )
、

地 (市 )
、

县 (市 )
、

乡 (镇 ) 四级城乡并立
,

地 (市 ) 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完整系统
,

以

适应我国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的需要
。

一
、

历史根据

历史是一条链条
,

它的每一步都是前一步的继续
。

新 中国地方政权体系无疑同以往剥削

阶级专政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
,

但它又是在旧中国遗 留的版图
、

人 口
、

历史传统的基础

上产生和发展的
,

因而它的地方政权体系同历史上的中国 自然紧密相连
。

建设和改革这个体

系
,

历史的经验不可忽视
。

第一
,

县以上地方行政和政权组织历来实行多级制

纵观我国的政制史
,

从东周至民国
,

地方行政和政权组织
,

除
“
官民相兼

”
的基层体系

之外
,

县以上至少是二级
,

最多出现过五级
。

但是
,

单纯的二级制和超三级的五级制
,

均系

个别朝代和短时期的现象
。

郡 (州 ) 县二级制
,

只有秦
、

隋两个封建王朝自始至终实行过
,

二者为期仅 50 年
,

加上汉武帝元封五年以前汉代实行过的大约 10 。年二级制
,

总计不过一个半

世纪
。

这种极端现象
,

在东周至清末的历史长河中
,

无疑没有普遍意义
。

其间持续不断的现

象是
,

二级以
_

L多级制的波动反复
:

春秋战国时代
,

分裂割据的诸侯 国
,

先后实行郡县二级

制
,

从统一角度来讲
,

就是县以上三级制 , 汉代从武帝时代开始郡上置州
,

实行郡县二级政

权加一级监察
、

督导机构的准三级制
,

及至东汉末年正式形成了州— 郡—
县三级制 , 三

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

实现短暂统一的西晋和其他分裂割据的小王朝
,

都大体上实行了州—
郡—

县三级制 , 唐代于州
、

郡之上设道
,

由准三级制转变为三级制 , 宋代于州 (府 )
、

县上

设路
,

同样转变为三级制 , 与两宋同存并立的辽
、

金实行道 (路 )

— 府— 州—
县四级

制
;
元代实行省—

路

— 府— 州— 县五级制 , 明朝初仿元制
,

置行中书省
,

不久改此

制
,

而保留省区
,

实行省— 府— 县三级制
,

并附有中央派出机构督抚是省的佐治机构分司

(道 ) ; 清同明制
,

除省— 府— 县三级政权组织外
,

更设有中央派出机构督抚和省的分

治机构道
,

对三级制加以强化 , 太平天国实行省— 郡— 县三级制 , 民国诞生
,

孙中山先

生力倡省— 县二级制
,

但北洋政府的地方制度是省下设道
,

名为督导机构
,

实际行使一级政

府的权力
,

是省— 道— 县准三级制 ; 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地方制度是省—
(行政委员公署 ) 一

一县
,

也不是单纯省— 县二级制 , 1 9 2 7年后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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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县之间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

统理
一

级军政
,

权力很大
。

山此可见
,

县之
_

卜
_

_

二级以上多级

在我国政制史上占压倒优势
。

第二
,

县以上地方行政和政权组织层次在波动反复中趋向三级制

政制史表明
,

县以上地方行政和政权组织层 次的沿革
,

构成一条二级制
、

准三级制
、

三

级制或多级制起伏波动的曲线
,

但从这种波动循环的历史过程中
,

我们可以看到由二级制走

向多级制和由多级制趋向三级制的规律性倾向
。

自东周列国到隋末 1 ,

30 0多年中
,

这些 波 动

经历了一个二级制的否定之否定圆圈
,

但是在这 圆圈中准三级制和三级制居于主导地位
。

隋

代只能算二级制昙花再现
,

旋即出现了唐宋二代 66 0余年的准三级制和三级制的波动反复
,

但

是这一波动的历史倾向是走向三级制的发展与稳定
。

辽
、

金
、

元是四级制以上多级制对三级

制的否定
,

但是这种否定只不过是多级制取代二级制过程中波动起伏的高峰现象
。

值得注意

的是
,

从秦统一中国到元帝国灭亡
,

由二级制发展为三级制的途径
,

大都因为派出机构演变为

一级行政而造成的
; 因而

,

这一历史时期县以上地方行政和政权组织层次
,

虽然是走向多级制

的波动
,

但是还没有表现出三级制的稳定性质
。

例如
,

汉代的三级制是 由监察区州演变为一级

行政而成的
,

唐宋的道与路具有大体相同的情况 , 至于三国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小王朝
,

虽然

实行三级制
,

但是这种三级制并非统一大帝国行政管理的需要
,

相反
,

小国强仿大帝国的体

制
,

造成机构重叠
, “

官多民少
”
的弊端

,

成了隋文帝否定三级制的根据
。

县以上地方行政

层次和政权组织的沿革
,

在明清两个重要朝代出现了新的动向
。

这两代在封建国家政制史上

持续 5 40 余年
,

国家统一
,

版图没有大的张缩
,

人口增长
,

经济比较发达 , 而省制形成
,

省成

了地方最高政权组织
,

构成了省— 府 (州 )

—
县三级制

。

明清两代的府
,

是一级重要的

地方政权
,

这个中间层次的稳定
,

并同省制结合
,

改变了以往县以上政权层次及其性质
、

名

称频繁变更的非稳定状态
,

在我 国行政制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诚然
,

在我国由封建帝

制进入民主共和制之后
,

无论是中华民国
,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

从法律上讲
,

都只确认县以

上二级制
,

省以下设一级派出机构
,

作为省政的助理
,

政制史上似乎出现了继隋代之后二级

制对三级制的否定
。

但是
,

从民国
、

尤其是新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法律条文与行政实践的矛

盾状况来看
,

恰恰说明县以上三级制在现代中国行政中
,

更加具有不
一

可逆转的性质
。

二
、

现实根据

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

现实无法抑制的历史现象必然具有合理的性质
。

建 国 30 多 年

来
,

县以上地方行政和政权组织层次经过几次变革
,

对于地级行政有扬有抑
,

但是那些抑制

的措施
,

不仅没有降低地级行政 的地位
,

限制地区党组织机构的发展
,

相反
,

于 这 种 扬抑

中
,

地级国家机构实实在在地发展起来了
,

似有历史上县以上地方行政层次在波动中趋向三

级的倾向
。

第一
,

地区行署逐步发展为不称
“
政府

” 的一级政府建制

建国初期
,

县以上地方行政在省县基础上设置大区和专区
。

地区 “
专员公署

”
作为省的

派出机构
,

虽然也可以称为省以下的一个行政层次
,

但确实不具有一级政府的组织机构与实

际权力
,

其情形与 1 9 5 4年宪法确认的派出机构法律地位基本相符
。

然而
,

这种情 况 为 时不

长
,

地级行政管理的需要
,

使地专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
,

其组织机构与人员编制就开始逐步

扩大
,

及至六十年代中期
,

于 “ 文革
”
的动乱中

,

建立了地区
“

革命委员会
” ,

实行 了县以
_

上



省

— 地—
县三级制

,

并获得了 1 9 7 5年宪法的确认
。

至此
,

地区一级政府组织机构从内容

到形式 己经奠定
。

1 9 7 8年至今
,

行署名为派出机构
,

但实际上已形成的编制有增无减
,

已经

具有的权力仍在扩大
。

从理论上讲
,

建国以来地区的行政地位
,

确有虚实之变的情况
,

但 由

虚到实是真情
,

实反为虚属虚言
。

正如有位从事地 区编制工作 20 年的同志所说
: “

所谓地区

`由实到虚
’ ,

只不过是人们 口头上的说法
,

实际情形是它实了之后
,

从来没有虚过 ; 它实

际上担负一级政府的繁重任务
,

就是不准开党代会和人代会
。 ” 一般来讲

,

这个话大致反映了

地区党政组织机构的发展和它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
。

从某些地 区党政群组织机构

与人员编制发展趋势看
,

特别明显的是行署系统的组织机构与人员编制成倍增长
,

行署下属

工作部门与同级市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区别
,

完全是一级政府的模式
。

行署对于所属县 (市)

人民政府行使的权力远不止督促
、

检查和指导
,

而是一级政府的全面领导
。

有的省 已经明文

规定行署行使一级政府权力
。

由于行署要全面贯彻落实上级政府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

规划
,

对本地区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负有全面领导责任
,

它的组织机构中委
、

办
、

局
、

处的

设置
,

自然要照应省县上下两级政府的全面性与特点
。

长期以来
,

地区党政组织实际上掌握

着本地区人
、

财
、

物大权
;
实际上形成了本地区的政治

、

经济
、

科教文卫以至财政的中心 ;

实际上拥有本地区经办的工业企业体系
,

以及医院
、

学校
、

博物馆
、

文化馆
、

研究所和各种

文化团体等一整套事业机构
。

事实表明
,

行署早已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那种派出机构 了
,

而

是一级不是
“
政府

”
的政府了

。

第二
,

市管县是取代行署的省县之间的一级政权组织

按 19 5 4年宪法和 1 9 8 2年新宪法的规定
,

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与政权组织之主轴的是省—县

— 乡三级
。

但是
,

在 19 5 4年宪法颁布几年之后
,

出现了市管县体制的大发展
, 1 9 5 8年底

和 1 9 5 9年初
,

辽宁省撤销了全部地专建制
,

由 n 个地级市辖 40 县 1 市
,
继而

, 1 9 6 0年河北省

撤销全部地专建制
,

由 7 个地级市辖合并后的 64 个大县和 3 个县级市
;
其他

,

如 湖北
、

河

南
、

陕西等省的武汉
、

开封
、

平顶 山及咸 阳
、

宝鸡等市都辖了为数不等的县
。

这次市管县大

发展的高潮中
,

全国管县市达 50 个之多
,

辖县量 占全国总县数的八分之一
。

1 9 8 2年新宪法

颁布后不久
,

出现 了市管县体制另一次大发展
, 1 9 8 3年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

,

以 n 个地级市

辖 62 县 ; 接着
, 19 8 4年上半年

,

辽宁撤销了原保留的两个地区建制
,

再次实现全省市管县
,

以 12 个地级市辖 45 县
。

至 1 9 8 4年上半年止
,

全国纳入市管县体制的市 1 29 个
,

县 54 6个
,

其中

地级市 126 个
,

占管县市 95 % 以上
,

管县 522 个
,

占全国总县数的四分之一强
。

江苏
、

辽宁以外

的其他 24 个省区
,

都部分地实行了市管县体制
。

所谓市管县
,

实际是地级市以一级政权组织

辖原属地区管辖的县
,

因此
,

管县的市建制同地区建制形成一种长消关系
。

1 9 5 8年至 1 9 6。年

市管县体制的大发展
,

以地专平均辖县量计算
,

等于撤销 了32 个地专建制
; 1 9 8 3年至 19 8 4年

的大发展
,

等于撤销 了70 个地区建制
,

所占比例为原地区建制的 40 % 以上
。

市管县发展在行

政体系上的结果是
,

省

—
(派出机构地区 )

—
县二级制或准三级制度被否定

,

省县之间

建立一级中间政权组织
,

实行县以上三级制
,

造成省—
(地 )

—
县 “

两实一虚
”
体制向

省— 市—
县 “ 三实

”
体制的转化

。

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管县体制的不断增

加
,

省县之间具有一级政权组织的地域将越来越大
。

第三
,

省县间行政管理上的矛盾应由地区建立一级政权解决

地区实际上是一级政治实体同派出机构的矛盾
,

以及 由于地
、

市的不同法律地位对县以上

地方行政所带来的复杂情况和不良影响
,

为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所感觉
;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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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
,

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从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制度来思考问题
。

我国

地方政府的权力
,

一方面来源于本地方人民代表机关 (即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
,

另一方面来源于

上级人民政府
。

因而
,

一级地方政府
,

既要执行同级权力机关的决定并受其监督
,

又要执行上

级 人 民 政 府的决定并受其领导与监督 , 政府的行政首长及各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

应由

本级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并向它报告工作
。

我国宪法和组织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

地区行署

实际上行使一级政府的权力
,

但因从法律上讲它不是一级政府
,

地区不能设立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设机构
,

这样
,

行署在其决策与施政过程中
,

失去了基本的民主程序与民主监督
,

同

时在权力行使上也失去了法律保证
。

而与它处于同一行政层次
,

甚至与它辖同样多的县级行

政单位
、

地域与人口的管县市
,

其决策与施政过程却要按照法律规范的民主程序进行
,

其权

力的行使也受到法律的保障
。

地区不是一级政权
,
但又具有一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
地区

的司法实体对全区行使司法权
,

但司法机关的首长又不受本地区人民代表机关的 选 举 与 监

督
。

一省之内的县
,

如果属地管
,

那么省县之间为相衔的上下两级政府
,

省县有关部门行政

的下达上传
,

原则上可以直接发生关系 , 如属市管
,

省县为相隔的上下两级舆付
,

省县之间

的一切行政活动必须通过市
。

在那些部分地实现了市管县的省区内
,

一省行政通过两种法律

规范不同的中间渠道
,

致使地
、

市两种体制管辖下的县处于不同地位
,

人民对于地 (市 ) 一

级政治上层建筑和国家行政活动的管理具有不同的权利
,

影响地级行署人民民主的性质
。

省

县之间
,

由于地
、

市的不同法律地位i 在立法屯司法福行政三方面都出现 子矛盾与混乱
,

在

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管理上
,

常常因为职权界限不清而产生纠纷
,

并且直接影响

省县上下两级行政
。

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
,

地方国家政权组织民主化与法制

化建设
,

自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 因而
,

解决上述矛盾的历史必由之路
,

理应是在那些

暂时没有条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地区
,

建立一级地政权组织
,

或者说赋予地区以一级政权的

法律地位
。

三
、

理论根据

科学的理论是对事物历史的现状所作的正确解释
,

经久不息的规律性现象本身具有严密

的逻辑
。

从春秋战国时代县制产生以来
, 2 ,

70 0余年的政制史昭示
:
无论是社会制度变革

、

皇位

易姓易人
、

国家形态的变更
,

还是现代的政治体制改革
,

都没能改变县以上地方行政和政权

体系由二级制
、

多级制归向三级制的历史倾向
。

这种规律性现象
,

是我国
“ 地广人众

”
基本

国情的产物 ; 同时
,

也是行政管理本身所具有的规律与这种国情相结合的反映
。

第一
,

地方政权体系的层次主要受版图与人 口的制约

国家行政管理工作量
、

管理能力同它的经济技术与科学文化水平具有时代的一致性 , 换

言之
,

不会因为时代间题或管理人才间题导致管理层次的变化
。

迄今为止
, 一 切地方政权体

系多层次的国家
,

大都因为它们具有相当规模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
。

我国历来
“ 地广人众

” ,

无论处于什么时代
,

辽阔疆域上的广大居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的活动
,

都要为国家的行

政管理构成巨大的工作量
,

于 1 , 0 00 以至 2 ,

00 0 以上县级行政单位之上只设一级行政
,

无论

何种性质的政权都无法胜任
; 必须有适当级次的行政区划和政权组织

。

把管辖范围与工作量

划到一级政府或管理机构可以承担的限度方可
。

应该认为
,

这就是我国县以上地方政权组织

历来趋向三级的基本原因
。

历史上的许多封建王朝于郡县或省县之上设置派出机构
,

虽然往



厦往
。。。·

某种特另Jl的政、台
、

军事目的
,

然而
,

这 , }
l

o L构一般者。要演变为一级行政的基本原因
,

顶佑子它替辖了广大地域与人口
,

行政上产生 了客观需要
。

建国以来
,

地区派出机构逐渐扩
`

张为一级政治实体
,

其机构与人员编制甚至超过同级市政府
,

固然有着应当加以克服的人为

因素
,

但基本原因仍在地域与人 口两个方面
。

从东南沿海和内地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区来

看
,

地区所辖地域平均在 1 5 ,

00 0平方公里
,

大者达 7 万平方公里 , 人 口平均在 45 0万至 80 0万之

间
,

有的甚至超过 1 千万
。

其面积与人口都相当于一般小国
。

从省区来看
,

包括台湾在内的 27

个省区中
,

人口在 3 千万以上者占大多数
,

一些大省人 口在 5 千万左右
,

个别甚 至 超 过 1

亿
, 面积在 10 万平方公里以下的仅有两个省区

,

在 15 万平方公里以上的21 个
。

大省的人 口与

面积相当
、

甚至超过欧州的大国
。

在这样广大地域与众多人 口之上
,

建立 省—
地 ( 市 )

—
县三级法定的政权组织层次

,

是由我国基本国情
、

历史传统和行政管理固有 法 则 决 定

的
。

第二
,

一级行政管理幅度有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现代行政学原理表 明
,

地域
、

人 口等因素所构成的工作量
,

同管理层次成正比
,

而与管

理幅度成反比
。

易言之
,

一级行政的下属单位有限
,

乃是一个不以政权性质和领导人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规律
。

我 国历
.

代县以上地方行政层次出现准三级制与三级制反复波动 的 原 因
,

, 一方面因为中央政府之下行政单位时有过多的情况
,

另方面因为一省所辖县级行政单位数量

过大
。

因此无论是剥削阶级国家的当权者
,

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人
,

都要为解决地

方最高政权组织和县之间行政上的困难而寻找出路
。

毛泽东同志在 《论十大关系》 中谈到地

方上下级关系时指出
: “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
,

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
、

县
、

区
、

乡

的积极性
,

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 ” 他还指出

: “ 正当的权力
,

省
、

市
、

地
、

县
、

区
、

乡都应

当有
,

都应当争
。 ” 这些论述表明

,

他实际上把地当作省县之间一级行政和政权组织
。

新中

国县以上地方行政应为省— 地—
县三级

,

在这个论述中体现得十分清楚
。

国外某些行政

管理专家和学者认为
,

一级行政管理机构所辖下级行政单位一般以不超过 15 至 20 个为宜
,

从

我国省地县三个层次的行政实践来看
,

这种见解不无道理
。

目前
,

除台湾港澳之外
,

我国中

央政府下属 29 个行政单位
,

其中 26 个省区平均辖 12 个以上的地级行政单位
,

最多的辖 18 个
。

如果不设地区不实行市管县
,

以省 (区 ) 直接辖县
,

所辖行政单位平均达 80 个以上
,

最多的

达 1 90 个
,

管理幅度畸形膨胀
,

将造成无法管理的状态
。

改变地区在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

是涉及国家基本法的重要问题
。

本文提出

的这一建议
,

当然只有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

从活跃思想
、

探讨问题方面提供国家

立法机构和有关领导部门参考
,

才具有存在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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